
第 30 卷 第 1 期

2013 年 3 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0 No． 1
Mar． ，20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特殊”工分
———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

李屿洪

［摘 要］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存在着几种“特殊”工分，以投肥工、大队工和义务工为代表，对于集体分

配有着重要的影响。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的丰富档案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能够揭示出这些
“特殊”工分的实际面貌、运行过程及其与集体分配的关系，阐明工分制对于集体分配的具体影响方式。
投肥工对于社员家庭的整体经济收益有着重要影响。大队工有着自身独特的计算方式，同时体现了集

体分配制度的公平性问题，社员多数因大队工的不公平而心怀不满。人人均摊的义务工对于普通社员

则是一种普遍的负担。对这些“特殊”工分的研究，又反映出社员在分配中的心态和观念，尤其是他们对

于分配不公平和低水平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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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家营村隶属于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位于冀东平原，是典型的农业村。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满铁调查部曾进

入该村进行“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相关调查记录收录于文献［5］。该村相当完整地保存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至

今的村级档案文书资料，涉及该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目前这批档案资料被定名为《侯家营文

书》，保存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其中部分文书资料已经整理出版，即文献［6］。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文

献［7］。笔者曾经六次到侯家营村进行田野调查，访问对象包括历任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小学校长和普通村民，

获得了覆盖面较为广泛的口述资料。

工分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以计量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可获取的相应劳

动报酬的一种制度。早在互助组时期，工分制的雏形就已出现。到了初级社阶段，比较完整的评工

记分制度已初步形成。高级社时期，工分的具体形式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时期，供

给制和工资制是分配的主要形式，工分虽然仍在记录，但是却已经丧失了“劳动计酬”和分配依据

的作用。1962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颁布以后，人民公社的各项制度基本稳定，

工分制也日益完善，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前，工分作为“劳动计酬”和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始

终发挥着作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虽然对于工分制的制度设计和大体实施框架有所涉及，但是却

并未完全阐明工分制实行的详细过程，尤其是对一些“特殊”工分的具体实行涉猎较少［1 － 4］。本文
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为个案，利用在该村发现的档案资料和田野调查所得①，试图揭示出这些
“特殊”工分的实际面貌、运行过程及其与集体分配的关系，阐明工分制对于集体分配的具体影响

方式，从而使分配问题的相关研究更加丰富和细化。对于工分制和“特殊”工分的研究，不仅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能够发挥现实意义，目前我国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不断强调分配和再分配的

公平性、公正性，工分制作为一种“按劳分配”的形式，其相关研究会对改革具有启发作用。

一、投肥工

投肥工是指农户的粪肥投给生产队所得工分。对农户交给村集体的肥料给予一定的报酬，早



在初级社时就已实行。到人民公社时期，粪肥报酬普遍提高，各地畜牧工的分配标准和办法不太

一样［1］156。
在侯家营，对于社员户投肥工的计算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侯永成曾于 1975—1976

年、1979—2000 年期间担任侯家营大队的会计。据他回忆，最开始的时候，生产队是派专人到社员

家里的猪圈和厕所起粪，猪粪按筐计算，厕所中起的大粪则按桶计算。对于每筐猪粪、每桶大粪给

记多少工分，生产队都有具体的规定，每个生产队的规定也都是相同的。生产队的会计把起出来的

粪称好重量，按数量记上账，账面上注明该户社员给集体投肥多少筐、多少桶，这一过程称为“过

筐”，再算出来总共给该户多少投肥工分。越到后来，社员投肥的数量越多，因为投肥可以挣工分，

社员都很在意，所以就想尽办法往粪里添沙子、添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生产队发现以后认为这种

行为“不中”，公社等上级组织也了解到了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况，就改变了投肥工的计算方式。
投肥工计算方式的改变大约发生在 1972 或 1973 年，具体表现为，猪圈由生产队管理，生产队

给各户统一填牲口圈，然后按照猪的重量，每个月记录一次投肥工分。到月初，生产队队长和会计

到每家的猪圈去验圈，按入圈的斤数算起，检查各家的猪的生长情况，主要是称量猪的重量，每户所

得的投肥工会随时按照实际情况修改，反映在各户的往来账面上。社员投肥计酬的具体数额是:

“①社员养猪: 21 ～ 40 斤每月记工 35 分，41 ～ 60 斤每月记工 50 分，61 ～ 80 斤每月记工 70 分，81 ～
110 斤每月记工 90 分，111 ～ 130 斤每月记工 110 分，131 斤以上的 130 分，母猪在成龄前和平猪一

样计酬，成龄后按每月 130 分计酬。②灰粪: 1 等的 1 筐记工 5 分，2 等的 1 筐记 4 分，3 等的 1 筐记

3 分，4 等的 1 筐记 2 分，5 等的 1 筐记 1 分。③人粪: 1 等的 1 筐( 桶) 记 6 分，2 等的 1 筐记 5 分，3
等的 1 筐记 4 分，4 等的 1 筐记 3 分，5 等的 1 筐记 2 分，6 等的 1 筐记 1 分。④炕坯烟子及其他肥:

按屋子大小、炕坯质量高低计酬: 1 等的 9 尺炕记 90 分，1 等的 8 尺炕记 80 分，1 等的 7 尺炕记 70
分，2 等的 9 尺炕记 80 分，2 等的 8 尺炕记 70 分，2 等的 7 尺炕记 60 分; 1 等烟子 1 桶记工 7 分，2
等烟子 1 桶记工 6 分，3 等烟子 1 桶记工 5 分; 牛马粪每筐记工 6 分; 羊粪 1 等的每筐记工 4 分，羊

粪 2 等的每筐记工 3 分，羊粪 3 等的每筐记工 2 分，但每只羊在 1 个月内投肥所得的工分不超过

40 分。”①

在年终分配决算时，这些投肥工会并入社员户的总工分数中，参加每个生产队的实物和现金分

配。从数量上来看，投肥工在工分总额中占了不小的比例，在缺乏劳动力的家庭里，养一只猪所得

的投肥工分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软弱劳动力。特别是在家庭中有外出务工者的情况下，养猪积肥

所累计下来的工分可以部分地顶替外出务工者上交给生产队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职工户

的生活负担。侯大义( 1945 年出生) 曾任侯家营大队干部多年，1964 年开始，先后担任团支部书

记、民兵连长、大队书记等职务，至今仍是村委会主要成员。据他回忆，对于职工户来说，多养一头

猪，能够减轻家庭负担、从生产队多分粮食，对家庭生计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二、大队工

笼统地讲，工分制完善以后，工分基本可以分为“小队工”和“大队工”两种，小队工是指农民直

接参加生产队范围的集体劳动而获得的工分，而大队工包括大队干部工分，和生产队的社员被抽调

到生产大队做工后所得的工分。从数量上来看，小队工占绝对的多数。在计算方式上，二者有着明

显的不同。小队工每天由生产队长分派，每天收工后，生产队记工员负责记录下每一社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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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家营文书》，A－6－29，《侯家营大队关于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意见》，1979 年 4 月 20 日。本文所利

用的《侯家营文书》资料，包括大队和生产队的工分记录、村级规章制度、农户的政治运动专项档案、村干部的

工作笔记等。



分”。事实上，记工员每天记下的并不是实际参加分配的工分，而是社员当天的劳动单位时间，一

般以“10 分”表示满勤。原大队干部侯永成和侯大义都介绍过，在侯家营，这“10 分”工被称为“10
成天”，包括早晨 2 成天，上午 4 成天，下午 4 成天。生产队干部的工分属于小队工的范畴，由生产

队会计每天按时记录，年终参加分配。
大队工最主要的部分是大队干部的工分。大队干部包括书记、副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会

计、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侯家营村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大队记工表相对保存完整，详

细记录了大队各级干部的日常活动。从历年记工表中可以发现，主要村干部一月之中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忙于外出开会，会议内容大多是讲政治、讲斗争、讲生产安排。此外，大队各级干部在一月之

内还要为护秋、擦枪、民兵训练、拥军优属宣传等事情忙碌。总体上看，有关生产管理和经济往来的

内容并不是很多。以 1968 年和 1978 年的大队干部工分为例，无论干部从事何种工作，每天都记满

10 成天的工①。其他年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大队记工表的主要作用就是记录大队干部每天去哪

儿、做了什么事情，虽然也记录了劳动时间，但是对于大队干部年终时拿到的总工分数并没有太大

的影响，只是起到了监督和考勤作用，相当于考勤表，而不是像生产队记工花名表那样，通过记录劳

动时间，根据“底分”计算实际工分，以这个实际工分参与年终分配。
侯永成和侯大义作为多年的大队干部，对于大队干部工分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在访问中提供

了相当丰富完整的信息。大队干部不是一天 1 个工，其总工分数是取一年工分数的“中线”。因为

大队干部误工的时候多，经常外出开会、办事，或者参加公社及上级要求的各项活动，生产队无法完

全按照劳动数量和内容给干部记工，于是大队规定大队干部的工分取“中线”，这个“中线”是按照

全大队的工分数平均而来的。平时大队干部在自己所属的生产队里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四清”之

后大队干部实行包队政策，即每个大队干部负责一个生产队，包队以后，大队干部平时就在所包的

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人民公社时期提倡大队干部多参加劳动，但实际上，因为各类会议很多，大队

里边需要处理的杂事也不少，大队干部实际参加劳动的时间并不算太多，大约只有全年的三分之一

或者再多一些，连三分之二都达不到。
年终时，大队干部的工分从大队的账户转到其家庭所属的生产队的账户，汇入其家庭的总工分

数中，参加分配。在转工分以前，大队两委班子开会，了解各生产队的工分情况，定出当年的干部工

分线( 即“中线”) 。举例来说，某年大队的各生产队里，社员有一年挣 360 个工的，也有挣 320 个工

的，按照最高值和最低值进行平均，大队干部就挣 340 个工，这就是当年大队干部的工分线。大队

干部的工分转到生产队时，只是转过去一个工分总数，大队转多少，生产队会计就收多少，生产队会

计并不需要知道干部每天的具体劳动内容和时间。只有大队会计对于大队干部的工分有记录，大

队干部如果出去公干，就把具体事项告诉大队会计，由大队会计记录在工分本上。大队干部在生产

队平时记录工分的花名表上并不一定有记录。大队干部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虽然生产队长负责

监督，但是生产队会计并不给大队干部记工，统一由大队会计进行记录。
到年终分配决算时，大队干部的工分值与其家庭所属的生产队的工分值保持一致。大队干部

工分取“中线”，其家庭生活水平就应该也属于社员生活水平的中等，但个别干部家庭生活水平低

于社员平均生活水平，是因为家里人口多。大队干部如果在生产队参加劳动，都能跟上大家的进

度，不比社员干得少。大队干部多属于壮劳力，如果不是干部，而是作为普通社员参加劳动，可以拿

到较多的工分，似乎在工分上吃了亏，但是原大队书记侯大义认为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干部如

果按照最高的标准算工分，社员就有意见。社员一天班不落，每天都出勤，一年才能拿 360 个工，大

队干部开个会，解决解决问题，一天合着也能挣 1 个工，一年挣 360 个工，那就不合适了。所以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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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家营文书》，A－3－42，大队工分底账，1967 年 11 月—1968 年 11 月; F －34，侯家营大队记工本，1977 年 12
月—1978 年 9 月。



大队干部工分的时候，就只能取“中线”，不按照低的标准，也不能按照高的标准。这样的话，社员

的意见就少多了。干部比社员干的活少、也轻，开会多，出大力的时候不如社员多，但是动脑筋、费
脑子的多，干部费力气少，和费力气多的社员拿一样多的工分，群众不可能没有意见。那时候的干

部都有一定的觉悟，即便想拿最高的工分，规定也不允许。
同时，对于干部总开会、干活少，社员们也有议论，就有人曾经不冷不热地当面讽刺过大队干

部。针对这个问题，侯大义认为，实际上社员对于干部参加劳动少是有意见的，但是，社员有意见也

没用，无法改变当时的情况。公社通知开会，或者要求干部外出办事，干部不能不去。只参加队里

的集体劳动，不去开会，在上级眼中，这个干部不合格，光抓生产、不抓政治，不符合要求。当时干部

就是有点儿脱离群众。农民关心政治并不多，他们关注的是，咱生产队活干得好，庄稼长得好，打得

多，咱能多分粮食，“会能顶粮食啊?!”社员们的态度多是如此。听到社员们的议论，侯大义的想法

是:“有的事能一个人解决，咱就别俩人解决了，尽量多参加点儿劳动，上边也提倡这个，‘同吃同住

同劳动’也适用于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少，群众确实是离心离德。干部晃了一天，解决件

事，也挣一天的工。社员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就那么容易挣这一个工? 这是必然的。主要是从

干部本身，尽量地多参加劳动。”他的观点可以代表当时大队干部的基本看法。虽然干部和社员都

对这种现状有所不满，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只能一如既往地实行下去，直到管理和分配体制发生

彻底变革，这种情况才能有所改善。
民办教师的工分也属于大队工。这些教师的工分每年由大队干部负责评定。侯振春从 1965

年开始担任村里的民办教师，后任村小学校长，在访问中，他说自己每年得到的工分数都不一样，挣

过 280、300、320、340 个工，340 个工就是最高的年份了。侯永成在访问中指出，林业队员的工分由

林业队记录，月底交给大队会计。在公社工作挣工分的社员、运输员、副业人员、赤脚医生这些人的

工分，也由大队会计记录。
除了这些固定的大队工以外，还有一部分大队工是临时出现的。例如，电工和木匠给大队或者

村小学做电工或木工活，大队派出一部分青年参加公社和大队组织的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民兵参

加训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各项活动，大队抽调几名社员给工作队员和来访客人做饭，等等。
这些固定和临时的大队工，到月末年末的时候，大队会计会如数拨给生产队，在生产队参加分

配。社员属于哪个生产队，他得到的大队工就给哪个队，到哪个队参加分配。不管在大队做的是什

么工作，无论本队条件如何，都必须回本队参加分配。
年终分配决算的时候，大队会计关于给各个生产队拨下去多少大队工都有详细的记录，根据这

个记录，要进行各生产队之间的“找齐”，以保证各队负担的平衡。以侯家营大队为例，第二生产队

在大队干活的人多，所摊的大队工就多。有的生产队可能还摊不上。所以到年底，大队会计必须把

各队所摊的大队工的平均数算出来，定好每个生产队应该摊多少，摊完了再用当时生产队的日值工

价，给各队进行找齐。某个生产队摊的大队工多，在进行分配的时候，相当于为别的生产队多干了

活，少拿了钱，这个队的社员就吃亏了，社员会有情绪。为了避免出现这样不公平的情况，大队有各

生产队的往来账，就在账上把钱给找齐，给多摊大队工的那个生产队拨钱。举例来说，某一年，全大

队一共用了 4 000 个大队工，这个队摊了 1 500 个，另一个队摊了 500 个，还有摊 1 000 个的，那个摊

500 个工的就给摊 1 000 个的找回一部分钱来。再举一个例子，各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加在一块，平

均之后，可能是 7 毛钱，那个多摊的生产队在大队存着 3 000 个大队工，在往来账上就给这个队划

过去 2 100 块钱，这样就等于这个队没吃亏。大队所属的这些往来账上，一般是生产队欠大队的钱

多，因为大队工的找齐，生产队得到一部分钱，账上就不欠大队了。当然，因为生产队都和大队直接

有往来，都有账户，所以这些找齐的数额只是在账面上反映出来，都没动用过现金。
这种大队工的存在，是对小队工的重要补充。但是社员却对其怀有一定的不满情绪。侯元勤

1960—1965 年曾任大队会计，后又任大队长，他是村里出名的敢说话的人，他的一些言论可以说是

·78·第 1 期 李屿洪: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特殊”工分



这种不满情绪的代表，“1969 年 12 月 22 日，在西坑掏水说: 咱们大队使用大队工 8 800 个，看是多

么利害，比旧社会地主剥削人还厉害，往年是大队二至三个人享受补贴，现在是民兵连部及宣传队、
林业队、半农半医、护路等。光大义一年就记 365 个工，他连入洞房的工都记了工，一年也不在队劳

动。”①大队工的存在影响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中普遍消极怠

工的重要制度根源。大队工的数量增加，也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成本［1］157 － 158。其负面影响

是不可低估的。

三、义务工

《侯家营文书》中有关于社员摊义务工的记录，例如，侯有忠说 1976 年每个社员应该摊 10 个

义务工②，王兴巨在工作笔记中记录了 1977 年、1978 年因为基本建设应摊的义务工数③。侯永深曾

任大队长多年，他回忆，每个社员都必须按照公社的规定摊义务工，基本上是一年 12 个义务工。据

侯大义和侯振春回忆，18 ～ 45 岁的男女社员属于基干民兵，他们必须每年摊 4、5 个义务工。虽然

几位村民回忆中义务工的具体数额不同，但是他们都指出，这种义务工不是去白给公社或者其他单

位干活而不记工分，而是属于这种情况，即某一年公社规定每个社员需要摊几个义务工，社员在生

产队参加劳动，得到工分参加分配，在年终结算时，生产队就从他的总工分数里边扣除义务工数，之

后把义务工数投入到大队的总工数里。虽然这种义务工对于社员来讲是一种负担，但是因为每年

的数量较少，而且在社员们看来，全国各地都是如此，每个人都要摊义务工，社员们就不觉得不公

平，也就没有什么不满情绪了。
除了这种义务工以外，“四类分子”( 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还要参加一些义务劳

动，也可以算作义务工的一部分。大队对于“四类分子”参加劳动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劳动必须

听从队长的分配，按质按量地完成生产任务，不迟到不早退，不准无故旷工，不准破坏生产，每月必

须完成 28 个劳动日，一年必须完成 330 个劳动日，一个月两个义务工。”④普通社员上了一天班，晚

上在家里休息，“四类分子”晚上吃完饭还得干活，比方说挖土垫道，可能干到晚上十点钟。这些额

外劳动都是无偿的，按照侯振春的话说，“强迫劳动，一分不记。”属于劳动改造，干完了活还得向治

保主任汇报。侯家营的村民们都认为，对这种义务劳动，“四类分子”不敢有怨言或者不满，普通社

员都不敢有怨言，更何况他们这些政治身份有问题的人，要是有怨言，可能马上就被拉出来批斗。
对于强迫性质的义务劳动，他们心里再不满意，也不敢表现出来。“四类分子”被迫劳动，并且没有

取得合理的劳动报酬，这种义务劳动是对“四类分子”的一种剥夺，可以说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分配

不公平。

四、结论

在人民公社时期，以投肥工、大队工、义务工为代表的“特殊”工分，是工分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了解工分制的具体实行过程和细节，揭示工分与集体分配的关系，就必须阐明这些“特殊”工分

的实际面貌和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投肥工虽不是通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得来，但是对于社员家

庭的整体经济收益有着重要影响。大队工不同于小队工，有着自身独特的计算方式，涉及的范围也

·88·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

①

②

③

④

《侯家营文书》，G－1，工农兵日记( 大队干部工作笔记) ，1969 年 12 月—1970 年 7 月。
《侯家营文书》，F－35，小报本( 大队干部工作笔记) ，1977 年 2 月 2 日。
《侯家营文书》，G－9，王兴巨工作笔记，1977 年 9 月; G－4，王兴巨工作笔记，1978 年。
《侯家营文书》，C－1－11－1，对四类分子的制度条例，刘斌质抄写，1966 年 1 月 1 日。



十分广泛，同时体现了集体分配制度的公平性问题，社员对于大队工的存在和实行方式有着自己的

看法，并且多数因大队工的不公平而心怀不满。强迫劳动义务工对于“四类分子”是一种剥夺，人

人均摊的义务工对于普通社员则是一种普遍的负担。
对于这些“特殊”工分的探讨，既为工分制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补充，揭示了工分制与集体分

配的实际关系，又反映出社员在实际分配中的心态和观念。从以上研究中可以发现，社员对于分配

的不满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但是由于分配对于社员的“剥夺”被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内，并且在集体

制度下，各个地方的社员生活状况基本相似，他们受到的“剥夺”也是人人有份，出于“不患寡而患

不均”的心态，社员在心理上容忍了对于分配的各种不满，这才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的分配制度能够

顺利实施。人民公社时期的分配制度存在着弊端，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社员对于这种弊端的容

忍。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在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条件下才能得以施行，社员对于分配制度的认识以

及由此而生的容忍心态为这一制度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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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al Work-points of Rural Areaduring the
People's Commune Period

———The Case Based on Houjiaying Village in Hebei Province

Li Yuhong

Abstract There were several kinds of“special”work-points in rural area during the People’s commune period，which
were represented by manure work-point，production brigade work-point and compulsion work-point． These special work-
points mad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llective allocation system at that time． Combined with the fieldwork data，the rich
archives of Houjiaying Village in Changli County，Hebei Province revealed the actual situation，operating process and rela-
tionship with collective allocation of these special work-points，and expound how the work-point system affected the collec-
tive allocation． Manure work-points meant a lot to peasants’economic benefits． The calculation of production brigade work-
points was distinct，which explained the fairness of collective allocation． Most peasants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unfairness
of production brigade work-points． Compulsion work-points were common burdens for peasants． The research of the special
work-points reflected the peasants’mentality and concept in the process of allocation，especially the toleration towards the
low level and unfairness of collective allocation．
Key words People’s commune; Houjiaying village; Special work-points;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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